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华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石本仁

公司负责人杨文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国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国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67,221,514.42 1,735,574,680.57 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96,272,336.36 1,501,285,026.66 6.3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4,016,596.82 7.99% 685,119,710.80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6,120,113.65 28.30% 119,063,696.45 -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544,345.52 -40.79% 92,604,011.52 -2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77,419,471.98 -124.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 20.00% 0.16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 20.00% 0.16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0.49% 7.65% -1.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23,012.2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30,4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04,470.3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8,674,918.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3,661.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69,454.39

合计

26,459,684.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70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杨文江 境内自然人

28.61% 217,795,310 217,795,282

王秀芬 境内自然人

0.69% 5,273,450

北京恒丰正泰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2,800,000

黄撒谷 境内自然人

0.30% 2,292,543

徐嘉韵 境内自然人

0.22% 1,673,191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动态策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2% 1,649,981

黄淑卿 境内自然人

0.20% 1,500,000

王安成 境内自然人

0.20% 1,496,6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

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9% 1,455,041

罗灿裕 境内自然人

0.17% 1,3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秀芬

5,273,450

人民币普通股

5,273,450

北京恒丰正泰科技有限公司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黄撒谷

2,292,543

人民币普通股

2,292,543

徐嘉韵

1,673,191

人民币普通股

1,673,191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49,981

人民币普通股

1,649,981

黄淑卿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王安成

1,49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6,6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455,041

人民币普通股

1,455,041

罗灿裕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张爽

1,2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杨文江、罗灿裕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王秀芬女士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

5,273,450

股股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情况

（1）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38.4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生产经营和研发投入所致；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3,300.08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出

售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3）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89.5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ATM产品销售力度，账期内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4）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46.6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预付原材料采购款所致；

（5）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30.1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应收往来款减少；

（6）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696.33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预缴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7）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63.4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御新软件出售所持星河生物股票所致；

（8）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减少83.0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摊销办公楼装修费用所致；

（9）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40.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兑付所致；

（10）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45.9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生产投入，原材料采购增加所致；

（11）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46.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ATM产品尚未上线确认营业收入所致；

（12）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160.8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应缴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增加所致；

（13）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减少46.8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应付往来款减少所致；

（14）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减少75.4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预计负债变动及子公司御新软件出售星河

生物股票所致；

（15）资本公积较期初减少35.6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御新软件出售所持星河生物股票所致。

2、损益情况

（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38.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所致；

（2）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8.3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同时随着公司员工的增加而人

力支出相应增长所致；

（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476.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4）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0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御新软件出售所持星河生物股票所致；

（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79.7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旧部件等报废减少所致；

（6）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较上年同期减少712.07%，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御新软件出售所持星河生物股票所致。

3、现金流量情况

（1）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41.8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缴纳的增值税减少所致；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24.4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生产投入所致；

（3）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367.9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御新软件出售所持星河生物

股票所致；

（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71.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御新软件出售所持星河生物

股票所致；

（5）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0.3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

司处置废旧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6）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6.7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御新软件增加上海博科投资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33.3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御新软件出售所持星

河生物股票所致；

（8）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5.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到期归还的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88.6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到期归还的银行借款减少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控股股东

杨文江

避免同业竞争

2007

年

02

月

26

日

至从发行人离

任后三年期间

按照承诺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在所持股份解除限售后，每年转

让的股份将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半年后，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007

年

10

月

19

日

锁定股份解禁

后及公司持续

经营期限内

报告期内未有

违反上述承诺

的事项发生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2,438.25

至

16,169.72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438.2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各项业务稳步发展，将加大研发、销售的投入，完善生

产设施，积极拓展国内市场，为公司的长久的发展打下基

础。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

券

品

种

证

券

代

码

证

券

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源

股

票

300

143

星

河

生

物

15,000,000.00 5,969,718 4.05% 0 0.00% 0.00 28,627,392.63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通过全资子公

司广州御新

PE

投资所得

合计

15,000,000.00 5,969,718 -- 0 -- 0.00 28,627,392.63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财会[2014]14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方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将变为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的规范范围。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广州市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广州花都稠州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上海博科资讯股份

有限公司

-9,800,000.00 9,800,000.00 -9,067,000.00 9,067,000.00

2、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8号），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9号—职工薪酬》，根据该准则的要求在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

3、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7号），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部分的列报中，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分为两类：（1）后续

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2）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后续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4、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通知》（财会[2014]10号），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根据该准则的规定，本公司管理层在确定对被投资单位是否具有控制权时需运

用重大判断。本公司以前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均满足该修订后准则所规定的控制权判断标准。

5、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通知》（财会[2014]6号），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采用该准则将导致本公司修订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并在财务报表中对

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披露。

6、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通知》（财会[2014]11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的会计政策。

7、 本公司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通知》（财会[2014]16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该准则生效后，本公司比较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准

则施行日之前的信息将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 （有关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的披露要求除

外）。

8、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23号），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证券代码：002177� � �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9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上午10:30以现

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4年10月17日以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董事8名，

实到董事7名，公司独立董事张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石本仁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会

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杨文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

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御银股份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盖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77� � �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0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上午10:00以现

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4年10月17日分别以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

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梁晓芹女士主持，公司监事3人，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梁晓芹女士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

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御银股份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与会监事签字盖章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77� � �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1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原因

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

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

具体准则，并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2014年

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3项具体会计准则（38项具体准则中，剔除本

次被替换的2、9、30、33、37号）、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2014年财政部发

布的2、9、30、33、37、39、40、41号新会计准则。

4� 、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5、审批程序

2014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董事会以8票赞成，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

计变更》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财会[2014]14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方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将变为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的规范范围。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广州花都稠州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上海博科资讯股份有

限公司

-9,800,000.00 9,800,000.00 -9,067,000.00 9,067,000.00

2、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8号），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9号—职工薪酬》，根据该准则的要求在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

3、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7号），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部分的列报中，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分为两类：（1）后续

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2）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后续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4、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通知》（财会[2014]10号），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根据该准则的规定，本公司管理层在确定对被投资单位是否具有控制权时需运

用重大判断。本公司以前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均满足该修订后准则所规定的控制权判断标准。

5、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通知》（财会[2014]6号），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采用该准则将导致本公司修订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并在财务报表中对

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披露。

6、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通知》（财会[2014]11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的会计政策。

7、 本公司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通知》（财会[2014]16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该准则生效后，本公司比较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准

则施行日之前的信息将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 （有关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的披露要求除

外）。

8、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23号），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

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核算真实性与谨慎性原则，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盖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与会监事签字盖章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秦本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庆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为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94,811,519.77 1,149,099,935.23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7,697,439.06 197,199,526.77 10.3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2,927,721.04 123.44% 317,279,573.87 3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511,938.43 -56.86% 20,263,860.00 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070,130.89 139.41% 14,735,254.45 23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5,908,439.06 141.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60.00% 0.16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60.00% 0.16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 -4.74% 9.77% -0.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424,823.00

主要系处置锦汇投资

20%

股权

产生的收益及处置固定资产损

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10,272.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91,466.65

系

BT

项目综合费用的利息收

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20.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723.34

合计

5,528,605.5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09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秦本军 境内自然人

19.77% 25,613,504 19,210,128

姚新德 境内自然人

8.71% 11,286,403 8,464,802

质押

11,285,282

蒋安明 境内自然人

2.39% 3,101,576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9% 499,986

黎科弟 境内自然人

0.36% 460,744

上海远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7% 351,597

徐庆元 境内自然人

0.26% 342,585

陈国胜 境内自然人

0.25% 322,101

刘蕊 境内自然人

0.23% 300,000

盛庆霞 境内自然人

0.23% 3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秦本军

6,403,376

人民币普通股

6,403,376

蒋安明

3,101,576

人民币普通股

3,101,576

姚新德

2,821,601

人民币普通股

2,821,601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499,986

人民币普通股

499,986

黎科弟

460,744

人民币普通股

460,744

上海远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1,597

人民币普通股

351,597

徐庆元

342,585

人民币普通股

342,585

陈国胜

322,101

人民币普通股

322,101

刘蕊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盛庆霞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秦本军先生与蒋安明先生为兄弟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联关系以

外，公司前

3

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报告期末，公司第

8

大股东陈国胜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248,301

股公司股份。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6,697,766.45 38,680,937.10 -30.98%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购置新工厂建设用地所

有权及归还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4,874,186.08 6,092,676.36 144.13%

系报告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5,567,786.62 95,486,290.25 -73.22%

主要系报告期收回锦汇公司欠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7,085.25 5,474,230.58 -97.31%

系报告期增值税留底进项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3,839,796.00 188,037.00 1942.04%

系报告期新工厂前期筹建费用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23,238,045.01 1,030,422.71 2155.20%

系报告期购置新工厂建设用地所有权所致。

短期借款

40,000,000.00 106,507,253.68 -62.44%

系报告期归还部分银行贷款所致。

预收款项

121,592,901.99 578,487.70 20919.10%

主要系报告期莱茵投资收到

BT

项目

1.2

亿回

购资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33,284.30 3,461,412.20 -75.93%

系报告期支付上年度绩效工资所致。

应付利息

632,638.87 1,342,841.60 -52.89%

系报告期银行贷款总额减少，计提应付利息

相应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1,260,074.08 17,599,108.13 -36.02%

主要系报告期归还暂借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48,321.83 -682,374.12 34.30%

系报告期人民币汇率变动引起外币报表折

算差额变动所致。

未分配利润

-3,440,473.21 -23,704,333.21 85.49%

系报告期利润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17,279,573.87 229,369,220.20 38.33%

主要系报告期植物提取物销售额大幅增加

所致。

营业成本

239,770,904.76 176,280,983.74 36.02%

营业成本随着销售规模扩大而相应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28,967.40 3,926,670.21 -58.52%

主要系报告期

BT

项目取得营业税可抵扣项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8,066,250.25 25,910,638.37 -68.87%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锦汇投资

80%

股权获得

较多投资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1,345,773.87 6,517,152.52 -79.35%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较上年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111,218.31 2,973,801.93 -62.63%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34,052.29 -545,537.39 142.90%

系报告期人民币汇率变动引起外币报表折

算差额变动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5,908,439.06 -110,317,822.21 141.61%

主要系报告期植物提取业务销售回款增加

以及收到

BT

项目回购资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985,849.82 44,010,435.80 -120.42%

主要系报告期购置新工厂建设用地使用权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9,075,967.50 46,653,469.58 -205.19%

主要系报告期归还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与美国嘉吉公司的合作进展情况

2011年1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司及全资子公司LAYN� USA与美国嘉吉

股份有限公司营养健康事业部正式签订了一份关于甜菊糖最终产品的长期独家《外包加工及供应协议》。根据协议

的相关约定， 该协议已经自动续约2年至2015年11月1日止。2014年1-9月， 公司与美国嘉吉公司执行订单总计约1,

149.36万美元。

2.关于BT项目的进展情况

2011年8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签订BT项目合同的公告》。截至2014年9月

底，BT项目累计完成工程产值约4.8亿元。2014年1-9月，莱茵投资实现收入9,428.85万元，净利润1,184.93万元。目前，

BT项目累计已经收到工程回购款2.5亿元。

3.关于新厂建设用地的进展情况

由于政府部门工作失误，造成公司竞得的临国用（2014）第3807号土地使用权中部分土地（约80亩）存在权属纠

纷。为配合临桂新区的建设，尽快落实公司新厂建设项目用地问题，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同意撤销该土地使用权证，由政府收回该土地使用权。同时，公司已经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由政府予以返

还或在后续新厂建设项目用地竞拍过程中扣除等方式解决。 因土地交易及登记相关事宜引发的法律责任公司不予

追究。

目前，公司管理层正积极与政府部门协商，配合处理前述土地权属纠纷问题，同时加快落实项目用地范围内其

他土地的供地程序，争取早日取得新厂建设项目用地。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BT

项目合同实施进展公告

2014

年

10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4-048

。

关于同意撤销土地使用权证的公告

2014

年

10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4-050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秦本军、姚新德、

杨晓涛及蒋安明

本公司上市时，当时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秦本军、姚新

德、杨晓涛及蒋安明向本公司出

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

诺：

"

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

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

对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

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

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

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

2007

年

09

月

13

日

长期履行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该

承诺正在履

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6.14%

至

-12.91%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2,200

至

3,000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444.8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

2014

年度植物提取业务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将有较大

增长，但报告期低毛利产品占比较大，导致收入增长对业绩的影响程

度有限；而本年度随着

BT

项目建设进度的推进，陆续有单位工程完成

竣工验收并确认收益，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由于

2013

年度处置

锦汇投资

80%

股权产生较大的投资收益，因此公司预计

2014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2013

年度相比将出现一定下滑。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1、执行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 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

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本次具体调整如下：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广西兴安农村合作

银行

1.26%

股权

0 -2,030,000.00 2,030,000.00 0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43%

股权

0 -24,000,000.00 24,000,000.00 0

桂林锦汇投资有限

公司

注

[1] 0 -13,563,640.00 13,563,640.00 0

合计

-- 0 -39,593,640.00 39,593,640.00 0

注[1]：2013年6月，本公司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与桂林彰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

让其持有的桂林锦汇投资有限公司80%的股权。股权转让后，本公司对桂林锦汇投资有限公司不再具有控制及重大

影响，采用成本法核算。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自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仅对资产负债表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2、执行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原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

列示，现转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

本次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项目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64,475.64 +682,374.12

其他综合收益

-264,475.64 -682,374.12

合计

0 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自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仅对资产负债表中“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和“其他综合收益” 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3、其他情况

除上述两项调整事项以外，财政部今年颁布或修订的相关准则对公司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4、特别说明

上述调整事项系公司财务部门根据财政部今年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初步分析的结果， 尚未经过审计机构审

计，具体调整事项以公司经审计的2014年度报告为准。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

秦本军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14－054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10月

20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上午11：0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

实出席会议监事3名，全体高管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3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中国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相

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公

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2.会议以3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4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4年第3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正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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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相

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桂

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日期：2014年7月1日。

2、变更的原因及依据

2014年1月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修订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

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以及 《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

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

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含财政部日后可能颁布的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其余未涉及的部分仍执行财政

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 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

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本次具体调整如下：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广西兴安农村合作

银行

1.26%

股权

0 -2,030,000.00 2,030,000.00 0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43%

股权

0 -24,000,000.00 24,000,000.00 0

桂林锦汇投资有限

公司

注

[1] 0 -13,563,640.00 13,563,640.00 0

合计

-- 0 -39,593,640.00 39,593,640.00 0

注[1]：2013年6月，本公司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与桂林彰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

让其持有的桂林锦汇投资有限公司80%的股权。股权转让后，本公司对桂林锦汇投资有限公司不再具有控制及重大

影响，采用成本法核算。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自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仅对资产负债表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2、执行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原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

独列示，现转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

本次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项目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64,475.64 +682,374.12

其他综合收益

-264,475.64 -682,374.12

合计

0 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自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仅对资产负债表中“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和“其他综合收益” 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3、其他情况

除上述两项调整事项以外，财政部今年颁布或修订的相关准则对公司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4、特别说明

上述调整事项系公司财务部门根据财政部今年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初步分析的结果， 尚未经过审计机构审

计，具体调整事项以公司经审计的2014年度报告为准。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2014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

策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

的会计政策符合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个别科目

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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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10月

20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上午10：0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应亲自出席董事

7名，实亲自出席董事7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秦本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中国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相

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公

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4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4年第3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正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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